
辽宁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程序及要求

一、本人提出申请

硕士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辽宁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

二、资格审查

硕士生在规定期限内满足以下条件，可以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1.按培养计划的要求取得规定的学分数；

2.学位课程考试加权平均成绩达到 75分以上；

3.完成文献综述报告、开题报告、教学实践或工程实践环节，成绩合格；

4.至少参加四次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学术报告会或学术讲座，并填写《辽宁工业大学研究生

学术报告记录表》；

5.通过硕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6.完成学位论文撰写。

三、论文预审

对论文内容、格式进行预审制度。研究生填写《辽宁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预审表》，论文印刷、

送审前，先由指导教师、各培养单位进行严格的内容、格式审查，填写修改意见，再由研究生学院培养与

学位办进行审查。研究生按要求修改后方可送审。否则，不准答辩。

四、学位论文评审

1.指导教师评阅

（1）指导教师应对通过预审的学位论文的内容和格式作最终审查，审查合格后于答辩前两周统一进

行盲审。

（2）指导教师评语内容一般包括：课题来源，课题的意义，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论文有哪

些新见解，研究生的科研工作能力，并对是否可以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提出意见。

2.盲审



硕士生应在答辩前两周提交论文，具体按《辽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办法（试行）》执

行。

五、材料审查

在正式答辩前，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研究生学院对申请人的下述材料进行审查：

1. 开题报告；

2.文献综述报告；

3.研究生教学实践登记表或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学习考核表；

4.学术报告记录表；

5.中期检查表；

6.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

7.课程成绩单；

8.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果；

9.硕士学位论文预审表；

10.指导教师评语及推荐意见书；

11.硕士学位论文专家评阅意见表；

12.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核表；

13.硕士学位审批表。

通过材料审查者，由各培养单位统一安排学位论文答辩时间，答辩的具体事宜由答辩委员会秘书办理。

六、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1.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与建立

各学院应按学科专业成立答辩委员会。每个答辩委员会由 5-7 名同行专家组成，其中一名校外专家。

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由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

担任，指导教师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委员会设秘书 1 名，由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具有硕士学

位或以上人员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由培养单位提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2.答辩委员会秘书工作

协助专业负责人及导师做好研究生论文答辩前后的有关事务，包括：

（1）论文评阅的送审；

（2）答辩前一周将论文送到答辩委员手中；

（3）整理答辩所需材料；

（4）布置答辩会场，张贴答辩会通知；

（5）做好答辩纪录；

（6）答辩结束，将答辩的全部材料及时送到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处；

（7）答辩酬金支付。

3.答辩委员会决议

答辩委员会根据其论文质量和答辩情况作出恰当的评价，形成答辩委员会决议。答辩委员会决议应

包括下列内容：

（1）对论文学术水平的简短评语；

（2）无记名投票是否达到全体成员三分之二或以上通过；

（3）是否建议授予学位的决定。

4.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宣读答辩委员会名单；

（2）介绍申请人及导师姓名、论文题目等；

（3）申请人报告论文主要内容（不超过 20 分钟）；

（4）答辩委员会委员和与会者提问，申请人回答问题；

（5）休会，申请人退场，答辩委员会举行会议，形成答辩意见，无记名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

（6）复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表决结果，宣读答辩委员会决议；



（7）秘书详细记录答辩会议。

七、本规定自 2014 级学生开始试行，由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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